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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lmm"> 为加强对自理报检单位的监督管理，规范出入

境检验检疫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工作，实现对报检单位的

全国统一集中管理，根据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和国家质检总局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自2004年11

月1日起，对办理检验检疫报检手续的出入境货物收发货人以

及进出口货物的生产、加工和经营单位实行网上申请备案登

记。申请备案登记的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自理报检单

位备案登记的申请 2004年11月1日起，自理报检单位办理备案

登记须通过中国电子检验检疫业务网（网址：www.eciq.cn）

网上申请，并提交书面材料申请备案登记。 （二）申请时需

提交的材料 1、《出入境检验检疫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申

请表》（网上申请生成并打印）； 2、加盖企业公章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同时交验原件）； 3、加盖企业

公章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同时交验原件）； 4、

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须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5、检验检疫

机构要求的其它相关资料。 （三）受理及审核发证 对申请单

位提交的材料齐备真实的，检验检疫机构及时予以备案登记

；材料不齐备或不符合要求的，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对予以备案登记的，颁发《出入境检验检疫自理

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 （四）自理报检单位的注销和

更改 自理报检单位需要终止备案登记的，须申请办理注销手

续，经审核后予以注销。 自理报检单位备案信息变动的（包



括2004年11月1日前已登记备案的），须申请办理更改手续。

对单位的名称、注册地址、企业性质、法定代表人、报检员

、营业场所、注册资金、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子信箱、

联系人、邮政编码等内容更改的，须申请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对单位的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内容更改的，需

提交书面材料，经审核并重新颁发《出入境检验检疫自理报

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 （五）监督管理： 自理报检单位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并取得备案登记的，由检验检疫机构撤销

其备案登记。 自理报检单位提供的材料失实，或不按规定办

理更改手续，造成无法落实检验检疫等严重后果的，按相关

法律法规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